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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小院是服务“三农”和乡村振兴的
新模式、新平台，是科技特派员制度的创新
模式，在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应运
而生。

在中国农技协和福建省科协领导下，福
建省农村专业技术协会联合福建农林大学、
福建省农业科学院等单位，于 2019年 6月在
全国第一批创建了5家科技小院。福建在全
国率先成立“中国农村专业技术协会科技小
院联盟（福建）”，在全国率先发布团体标准
《科技小院建设与管理指南》，福建创建科技

小院的经验和做法多次在全国会议上作典型
经验介绍。

至2022年，福建已建立4批共33家科技
小院，紧扣粮食作物、经济作物、畜禽水产、
食用菌等当地农业主导产业和特色产业，围
绕农业科技创新、农业技术服务、农村科学
普及、人才培养培训开展工作，努力实现建
立一个小院，入驻一个团队，辐射一个产业，
示范农村一大片。

2019年创建第一批 5家科技小院：闽侯
青梗菜、连江海带、平和蜜柚、建瓯闽北乌龙

茶、三明兰花。2020年创建第二批 8家院：
闽清橄榄院、云霄杨桃、永春芦柑、莆田枇
杷、松溪甘蔗、尤溪红茶、上杭通贤乌兔、宁
德大黄鱼。2021年创建第三批 9 家科技小
院：罗源食用菌、长泰火龙果、南安蜜蜂、莆
田中药材、永安蔬菜、浦城再生稻、上杭萝
卜、福安红茶、平潭坛紫菜。2022年创建第
四批11家科技小院：福清龙眼、漳州水仙花、
诏安青梅、安溪铁观音茶、德化淮山、建宁莲
子、大田乌龙茶、仙游茄果类蔬菜、建阳桔
柚、连城铁皮石斛、福鼎鲈鱼。

科技小院：
服务“三农”和乡村振兴的新模式新平台

1 范围
本文件提供了“科技小院”建设与管理的总则、申报

推荐、考察评选、建设、运行管理与考核评估的指导。
本文件适用于福建省科学技术协会（简称“省科

协”）“科技小院”和中国农村专业技术协会（简称“中国

农技协”）福建“科技小院”的建设与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科技小院

在省科协领导和中国农技协指导下，由涉农高校、
科研院所、技术推广机构、农村专业技术协会（简称农技

协）、农业企业和市县科协等在自愿、合作的基础上共同
组建，以在校研究生长期驻扎和专家团队驻点指导为特
征，助力“三农”和乡村振兴的非法人资格非营利性科技
服务平台。

3.2“科技小院”联盟（福建）

在省科协领导和中国农技协指导下，由涉农高校、
科研院所、省农技协及各地“科技小院”等在自愿、合作
的基础上共同组建的非法人资格非营利性联合组织。

4 总则
4.1 “科技小院”建设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

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指导，整合科协、涉农高校、科研院
所、技术推广机构、农技协、农业企业和当地优势资源，
构建“政产学研用”紧密结合的新模式，服务于国家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在提升农民科学素质、
服务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绿色发展的进程中发挥
重要作用。

4.2 “科技小院”发挥人才和组织优势，紧扣当地农
业主导产业和特色产业，围绕农业科技创新、农业技术
服务、农村科学普及、人才培养培训开展工作，做到建立
一个小院，入驻一个团队，带动一个产业，辐射农村一大
片，实现农业科技与农村、科技人员与农民零距离对接。

4.3 “科技小院”实行“科协领导、高校实施、专家指
导、学生常驻、各方支持”的运行模式。

5 “科技小院”申报推荐
5.1 省科协根据年度安排，向各地科协下发“科技

小院”的申报通知。
5.2 全省各级、各类农技协，加入农技协的农业企

业、农民专业合作社、村民委员会等作为“科技小院”申
报主体（依托单位），联合涉农高校（具有农业专业学位
授权点）相关专家导师等共同申报。

5.3 “科技小院”共建单位主要为涉农高校，可根据
需要增加科研院所、技术推广机构等作为共建单位。

5.4 申报主体对照申报条件，拟定“科技小院”名称
（由“省名+县名+产品名”组成），明确“科技小院”依托单
位、共建单位和责任专家，并填写申请表，报送当地
科协。

5.5 当地科协按照规定程序进行初步筛选，推荐符
合申报条件的单位，并经责任专家所在涉农高校同意
后，逐级上报至“科技小院”联盟（福建）。

5.6 申报主体的筛选可综合以下因素：
a） 具有一定的产业优势（当地主导产业或特色产

业），有主推的农业品种、技术或示范区，常年开展科技
服务活动，覆盖范围广，成效显著，在乡村振兴中起示范
带头作用；

b） 为入驻的“科技小院”团队提供基本的生活、办
公、交通、培训等条件，并提供资金和安全保障；

c） 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建立合作关系，开展常
态化科技服务活动，解决当地产业发展中的难题，形成
具有价值的科研成果或报告、论文等。

d） 具有法人资格，内部管理规范，有强烈的科技
需求，能够开展相应的业务活动，承担相应的经济和法
律责任；

e） 所在县（市、区）政府重视和支持，科协积极性
和主动性高。

6 “科技小院”考察评选
6.1 “科技小院”联盟（福建）对各地科协报送的“科

技小院”申请表进行形式审查。
6.2 通过形式审查的单位，由“科技小院”联盟（福

建）组织不少于 3名的专家进行考察。考察可采用实地
调研、座谈、访谈、视频等方式相结合，经专家集体讨论

形成书面考察意见。
6.3 由“科技小院”联盟（福建）组织不少于 5名的

专家召开评审会，结合考察意见，讨论形成评审结果。
6.4 考察和评审专家组由从事农业相关专业工作、

具有副高及以上职称或中国农技协“科技小院”联盟成
员单位及有关部门的人员组成。

6.5 由“科技小院”联盟（福建）上报评审结果，经省
科协审定后，批准为“福建省科协科技小院”，经中国农
技协审定后，批准为“中国农村专业技术协会科技小
院”，并分别授予“科技小院”牌匾。

6.6 经批准建设的“科技小院”，自动成为“科技小
院”联盟（福建）和中国农技协“科技小院”联盟成员
单位。

7 “科技小院”建设
7.1 场所建设

7.1.1 场所设立在“科技小院”依托单位内，宜具有
相对固定且独立的区域或空间，规模和功能布局满足开
展科学研究、技术服务、科普、培训等需要。

7.1.2 在场所门口悬挂“科技小院”牌匾。
7.1.3 在场所内醒目位置展示“科技小院”相关信

息，包括基本情况、简介、工作制度等。
7.2 人员配备

7.2.1 “科技小院”设置责任专家1名，院长1名，必
要时可设置首席专家。

7.2.2 “科技小院”团队包括责任专家（首席专家）、
导师、科技人员、研究生等，总人数不少于6人，其中常驻
研究生不少于2人。

7.2.3 责任专家（首席专家）的选择可综合以下
因素：

a） 从事与“科技小院”所服务产业相匹配的相关
专业工作；

b） 具有副高及以上职称；
c） 具备招收硕士研究生资格。
7.3 设施配套

7.3.1 提供住宿、餐饮等生活设施，满足“科技小
院”团队入驻期间的生活需要。

7.3.2 提供必要的交通工具，方便专家、科技人员、
研究生等入驻期间在基地、试验区与住宿地之间的
往返。

7.3.3 配备办公桌椅、电脑、打印机、上网设施、多
媒体展示等办公和培训设施设备。

7.4 制度建设

建立“科技小院”工作制度和内部管理制度。
7.5 服务内容

7.5.1 农业科技创新
农业科技创新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a） 紧扣产业转型升级中的重点、难点问题，提供

产业发展趋势、产业升级技术路线图等专业咨询建议，
帮助解决生产中的关键技术问题，推动科技成果在产业
聚集、落地、生根、推广；

b） 通过科学研究、规律探索、调研分析、产品研发
等，进行产品创新、技术创新，提高科研成果转化率；

c） 建立主推品种的技术、产品示范区，指派专人
负责记录示范区日常运行情况。

7.5.2 农业技术服务
农业技术服务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a） 聚集一批农业科技人才，将人才智力资源和科

技资源引入当地，提升当地产业的技术水平；
b） 通过产品展示、技术引进、技术培训、技术示

范、组织观摩等活动创新农业技术推广和服务模式，打
破技术推广“最后一公里”瓶颈，提高技术到位率；

c） 通过提供产业技术支撑、全产业链技术服务等
推动区域产业融合，实现提质增效、产业升级。

7.5.3 农村科学普及
农村科学普及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a） 利用图文并茂的科技展板、科技墙报、科普画

廊等形式普及农业科学知识；
b） 编印农村科普资料、科普小册子，开设讲座、培

训班，普及农业科学知识；
c） 利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平台宣传普及农业科

学知识。
7.5.4 人才培养培训
人才培养培训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a） 通过采集信息、参与生产、跟踪记录、科学试

验，了解影响产业绿色发展的因素，了解农户与产业的
情况、成本产出与投入，了解生产、营销状况，了解产品
产量与品质及其技术的关系，将论文写在大地上发表在
刊物上，培养高素质、高水平研究生；

b） 整合相关资源，通过培训、帮扶、示范、交流等
方式，培养乡土人才；

c） 结合农时开展指导，建立农民田间学校，举办
实用技术培训班，培训新型职业农民。

8 “科技小院”运行管理
8.1 职责分工

8.1.1 科协
省科协负责领导和组织开展全省“科技小院”建设

与管理工作；各地科协负责协助开展本区域内“科技小
院”建设与管理工作。

8.1.2 “科技小院”联盟（福建）
在省科协的领导和中国农技协的指导下，负责“科

技小院”建设与管理工作的具体实施，职责主要包括：
a） 组织拟定“科技小院”相关制度、目标和计划；
b） 组织开展全省“科技小院”申报推荐、考察评

选、任务签订、经费拨付、考核评估等工作；
c） 督促落实全省“科技小院”任务实施情况；
d） 协调处理全省“科技小院”建设与管理相关

事项；
e） 做好与省科协、中国农技协、中国农技协“科技

小院”联盟等工作对接。
8.1.3 “科技小院”依托单位

“科技小院”依托单位职责主要包括：
a） 建立主推的品种、技术或产品示范区及现场观

摩培训区；
b） 根据产业情况提出“科技小院”团队需要研究

解决的技术问题；
c） 为入驻的“科技小院”团队提供基本的生活、办

公、交通、培训等条件，并提供安全保障；
d） 积极发挥带头示范作用，带动当地相关产业

发展。
8.1.4 “科技小院”共建单位
8.1.4.1 涉农高校职责主要包括：
a） 优先满足常驻“科技小院”研究生的招生计划

需求；
b） 将“科技小院”工作纳入研究生培养计划；
c） 明确入驻“科技小院”的导师、研究生名单、时

间要求；
d） 指导和管理入驻“科技小院”的导师和研究生，

并提供相应的支持和保障。
8.1.4.2 其他共建单位职责主要包括：
a） 派出相关专家加入“科技小院”团队；
b） 协助开展“科技小院”相关工作。
8.2 绩效管理

由当地科协与“科技小院”依托单位签订项目任务
书，明确“科技小院”建设的年度任务、绩效目标、进度安
排、经费使用等内容。“科技小院”依托单位根据项目任
务书的要求，完成以下绩效目标：

a） 建立示范区（试验区）不少于1个；
b） 研究生每年入驻时间不少于 120天，编写科技

活动日志不少于100篇；
c） 完成研究项目（课题）不少于1个，论文不少于2

篇；
d） 设置科普宣传栏不少于 1个，每年开展科普宣

传工作不少于5次；
e） 每年组织开展技术服务不少于10次；
f） 每年编印农业生产技术推广或农村科普材料，

印发不少于100份；

g） 每年开展技术培训与现场观摩会不少于 2场，
培训乡土人才和新型职业农民 100人次及以上，受益农
民200人次及以上；

h） 媒体报道不少于3篇；
i） 每年提交工作报告1份；
j） 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8.3 经费管理

8.3.1 省科协对入选的“科技小院”给予一定的经
费支持，并由当地科协将资助经费拨付至依托单位。

8.3.2 鼓励当地政府、依托单位和社会力量给予
“科技小院”经费支持。

8.3.3 “科技小院”资助经费根据财政部门、省科协
等相关规定，按照项目任务书的要求进行开支。经费开
支范围包括：

a） 设备材料费：“科技小院”建设、研究开发过程
中消耗的各种原材料、辅助材料等所发生的费用，宜控
制设备购置，鼓励共享、租赁以及对现有设备进行升级；

b） 差旅费：在开展科学考察、业务调研、学术交流
和导师、研究生往返“科技小院”开展工作的费用；

c） 交通费：在“科技小院”运行过程中开展相关活
动所发生的交通或租车费用等；

d） 培训费：为开展面向农民所发生的培训费用；
e） 专家咨询费：在“科技小院”运行过程中按标准

支付给咨询专家的费用，开支专家咨询费需说明咨询专
家与项目任务的相关性和必要性，以及咨询专家的级
别、咨询方式、咨询内容、人次数、支付标准等测算依据；

f） 劳务费：在“科技小院”运行过程中主要用于支
付给入驻研究生、项目聘用人员、聘请科技人员的劳务
费用，以及稿费、讲课费等；

g） 出版/文献/信息传播/知识产权事务费：在“科
技小院”运行过程中需要支付的发表论文和出版著作
费、书籍购买费、资料费、印刷费、文献检索费、专用软件
购置费、专业通信费、专利申请与维护费，以及知识产权
顾问费等各项费用；

h） 数据采集费：在“科技小院”运行过程中发生的
调查、访谈、数据购买、数据分析及相应技术服务购买等
费用；

i） 其他支出：与“科技小院”运行相关且不能列入
上述费用的其他必要费用。

8.4 安全管理

8.4.1 “科技小院”依托单位建立安全保障机制，制
定安全应急预案，根据实际情况，开展应急宣传、培训或
演练，保障“科技小院”团队入驻期间的人身、财产和饮
食安全。

8.4.2 若发生紧急情况，“科技小院”依托单位及时
启动应急预案，实施应急响应措施。

9 “科技小院”考核评估
9.1 “科技小院”建设满1年后，由“科技小院”联盟

（福建）组织开展考核评估，根据评估情况，督促不达标
的“科技小院”进行整改和提升。

9.2 “科技小院”建设满3年后，由“科技小院”联盟
（福建）组织开展考核评估，考核结果分为合格和不合格
两个等级。考核结果为合格的，进入下一个建设期，持
续做好日常的运行管理。

9.3 “科技小院”考核评估方式包括但不限于自我
评估、专家评估、第三方评估。评估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a） 团队组成情况；
b） 制度建设情况；
c） 设施配套情况；
d） 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e） 经费使用情况。
9.4 “科技小院”建设期间，若有以下任一情形的，

进行摘牌并收回剩余专项经费：
a） 考核结果不合格；
b） 建设期间发生重大安全责任事故或社会负面

影响较大事件。

注：本指南由福建省农村专业技术协会在全国团体

标准信息平台发布；福建省农村科普服务中心牵头，联

合福建省农科院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研究所、福建

省标准化研究院共同编制，起草人 吴瑞建、翁伯琦、朱朝

枝、秦竟、罗土炎、韩牙琴、许小敏，朱丽蓉、梁静、林美

如、龚宽俊、曾盛斌、杜许焱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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